LED单晶衬底片产业化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行政审批前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LED单晶衬底片产业化项目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LED单晶衬底片产业化项目
二、建设地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北城皂角营
三、项目概要：本项目为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已批复的云南蓝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ED单晶衬底片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补充报告，根据原环评报告，原生产研磨、抛光工艺中磨料、抛光液为重复使用，产生的生产废水较少，环评批复生产废水全部拉污水处理厂。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产品品质要求提高，原产品形式为平片直接供应下游厂商进行氮化镓镀膜。为了提升发光效率，增加LED亮度，下游厂商在镀膜的前端增加光刻工艺将掩膜刻出图形，即PSS图形衬底。为此大幅提升了衬底品质的要求，重复使用的磨料、抛光液由于磨削力不足，易产生表面碎小划痕，不能满足产品质量要求，为达到品质要求，只能将磨料、抛光液改为单次使用，且每次使用后对整个盘面进行冲洗，至使生产废水大量增加。因此业主考虑生产废水处理方式由原来的交由污水处理厂处理改为自身建设污水处理站处理，处理达到GB/T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 1 级 A 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中表1和表4标准值后外排。

原环评报告已取得云南省环境保护厅相关批复（云环审[2011]154号文）：“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云南蓝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ED单晶衬底片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本项目主要变化为新增生产废水处理站，施工期影响与原报告表一致。
运营期：

（一）废气污染防治
（1）厨房废气

①厨房能源为石油液化气，燃烧后的主要污染物为SO2、NO2、烟尘，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城镇生活源产排污系数手册》估算，石油液化气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1。
表1 石油液化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能源
	烟尘（克/吨-气）
	二氧化硫（千克/吨-气）
	二氧化氮（千克/吨-气）

	石油液化气
	4.7
	0.0068
	1.2


②油烟
变更后项目劳动定员1500人，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人均油脂用量为15kg/a，油脂用量22.5t/a，油烟产生量按油脂用量的2%估算，油烟产生量0.45t/a，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后，净化效率按75%估算，油烟排放量0.1125t/a。
③其他废气发放与“报告表”一致。

（二）废水污染防治
（1）生产废水

废水量：项目废水主要有晶体生长车间的晶体生长炉冷却水、晶棒切割设备清洗废水、晶片加工车间洗磨废水及抛光废水、纯水制备废水、晶片清洗废水、车间清洗水和职工生活污水。项目全部建成达到1300万片/年生产规模后，总用水量为48160.05m3/d，其中蒸发损耗404.69m3/d，循环用水46769.71m3/d，循环水利用率为99.5%，外排废水985.65m3/d，总用水量中补充新鲜水1390.34m3/d。
处理方式：600m3清洗废水经处理规模为700m3/d的预处理系统处理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中的工艺与产品用水标准后回用于洗砂及研磨。其余907.3m3生产废水先单独预处理后合并进行采用A/O生物处理+过滤消毒工艺，处理规模为1100m3/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9-1996）中表1和表4标准值后外排；144m3生活污水处理达到GB/T18920-2002《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中绿化用水标准后回用于绿化浇灌，多余部分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外排；生产酸性废水，经收集储存后，定期送至云南大地丰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三）噪声
与“报告表”一致。

（四）固体废弃物

项目变更后，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量发生变化。其它固废与“报告表”中固废产生量一致。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主要由职工生活过程产生，主要成分为灰尘、废菜叶、果皮、剩饭菜、废纸等。变更后项目劳动定员1500人，生活垃圾产生量按1.0kg/（人·d）估算，生活垃圾产生量1500kg/d，450t/a。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废纸等可回收利用部分回收外售给废品收购站；不可回收利用部分经收集后，按当地环卫部门要求处理。
2、污水处理站污泥

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约为69t/a，污泥由污泥泵送入污泥板框压滤机处理后，暂存于污泥暂存池，后送玉溪市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考虑到项目废水的属性，本项目要求污水处理站正式建成运营时业主需对污泥属性进行鉴别。
项目其它固体废弃物处置方式按“报告表”执行，处置率100%。

五、公示时间：2016年5月20日至2016年5月26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2612956        联系人：张鹏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5月20日

